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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15 证券简称：哈尔斯 公告编号：2025-077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2日（周五）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9月 12日 9:15一 9:25,9:30一 11:30和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9:15一15:00。
（3）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永康市哈尔斯路1号印象展厅3楼。
（4）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与主持人：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吕强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213名，代表股份216,371,609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7811％，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8名，代表股份213,948,36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2572％；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5人，代表股份2,423,2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523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05人，代表股份2,423,2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5239％。

（3）公司董事、部分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
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审议，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1、审议通过《关于新增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4,794,9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713％；反对 1,47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95％；弃权 10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46,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9343％；反对1,47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6749％；弃权 10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908％。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4,870,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62％；反对 1,39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52％；弃权 10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22,1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0541％；反对1,39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6088％；弃权 10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37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
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3、逐项审议《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3.01审议通过《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 214,724,6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88％；反对 1,339,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92％；弃权30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76,2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0332％；反对1,33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2854％；弃权 30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814％。

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
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3.02审议通过《累积投票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214,713,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36％；反对 1,52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26％；弃权 13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65,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710％；反对1,52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7383％；弃权 13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907％。3.03审议通过《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214,602,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21％；反对 1,60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31％；弃权 16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53,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9739％；反对1,60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3491％；弃权 16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770％。3.04审议通过《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214,685,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06％；反对 1,59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57％；弃权9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36,7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4032％；反对1,59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6930％；弃权 9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03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文豪、周良。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
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1、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002615 证券简称：哈尔斯 公告编号：2025-078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通知于2025年9月7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2025年9月12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吕强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一、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吕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

董事，即法定代表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二、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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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2日(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市湖里区枋湖北二路1511号 公司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
268,358,776

53.45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李江淮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董事会秘书夏成亮先生出席本次会议；3、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1、《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议案名称

选举李江淮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选举米莉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选举李永川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选举林友钦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选举郑连勇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选举杨小燕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得票数

136,327,228
136,327,329
136,327,327
136,327,330
136,327,327
136,327,32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50.8003
50.8003
50.8003
50.8003
50.8003
50.8003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2、《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选举庄莹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选举邓龙健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选举吴挺竹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得票数

136,327,314
136,327,313
136,327,32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50.8003
50.8003
50.8003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选举李江淮先生为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米莉女士为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李永川先生为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林友钦先生为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郑连勇先生为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杨小燕女士为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庄莹女士为第三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邓龙健先生为第
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吴挺竹先生为第
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票数

4,679,877

4,679,978

4,679,976

4,679,979

4,679,976

4,679,971

4,679,963
4,679,962
4,679,971

比例（%）

27.2871

27.2877

27.2877

27.2877

27.2877

27.2877

27.2876
27.2876
27.2877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会议议案1、议案2均为普通决议事项，由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
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2、本次会议议案1、议案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议案1、议案2均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
的情形。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理想、潘舒原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605365 证券简称：立达信 公告编号：2025-036

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9月12日通过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

次会议的通知时限要求。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全体董事共同推举李江淮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

表列席本次会议。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长与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根据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同意选举李江淮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李永川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

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内审负责人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37）。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产生了第三届董事

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和召集人，具体如下：1、战略与ESG委员会：李江淮先生、米莉女士和吴挺竹先生担任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委员，由李江淮先生担任召集人。2、审计委员会：庄莹女士、邓龙健先生和李永川先生担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
员，由庄莹女士担任召集人。3、提名委员会：邓龙健先生、庄莹女士和李江淮先生担任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
员，由邓龙健先生担任召集人。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庄莹女士、邓龙健先生和李江淮先生担任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委员，由庄莹女士担任召集人。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

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内审负责人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37）。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江淮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米莉女士、林友钦先生为

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夏成亮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任期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已经过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2025年

第一次会议审核通过；聘任的财务负责人任职资格已经过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 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核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
表及内审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陈宇飞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

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内审负责人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37）。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2．《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3．《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605365 证券简称：立达信 公告编号：2025-037

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
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及内审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9月 12日召开了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换届完成，新一届董事
会任期自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公司于同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与副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
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
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的议案。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5年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
如下：

一、公司董事长与副董事长选举情况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董事会选举李江淮先生为公司董事

长、李永川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其简历详见附件。

二、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选举情况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董事会选举产生第三届董事会各专

门委员会委员和召集人，具体如下：1、战略与ESG委员会：李江淮先生、米莉女士和吴挺竹先生担任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委员，由李江淮先生担任召集人。2、审计委员会：庄莹女士、邓龙健先生和李永川先生担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
员，由庄莹女士担任召集人。3、提名委员会：邓龙健先生、庄莹女士和李江淮先生担任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
员，由邓龙健先生担任召集人。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庄莹女士、邓龙健先生和李江淮先生担任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委员，由庄莹女士担任召集人。

上述委员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其简历详见附件。

三、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江淮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米莉女士、林友钦先生为

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夏成亮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夏成
亮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已获上海证券交
易所审核通过。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其简历详见附件。

四、聘任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陈宇飞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陈宇飞女士已取得
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其简历详见附件。

五、聘任内审负责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聘任张惠芳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

任期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其简历见附件。

六、换届离任人员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陈忠先生、刘晓军先生、吴益兵先生因任期已满6

年，在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后离任，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同时，鉴于公司取消了监事会，监事会的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成员郭谋毅先生、汤娴妍女士、黄婉红女士将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
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7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制定、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25）。

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张宇生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仍担任中国品牌事
业部副总经理，兼任立达信教育业务板块负责人。

公司对离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附件：
一、董事长、副董事长的简历
李江淮先生：197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曾任漳州市立达信绿色照明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经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江淮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21,500,000股。李江淮

先生与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米莉女士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二人系夫妻关
系；公司副董事长李永川先生与李江淮先生为兄弟关系；李江淮先生与公司5%以
上股东李潇帆先生、李潇宇先生为叔侄关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
求的任职条件。

李永川先生：1970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美国德州大学会计学硕
士学历。曾任漳州市立达信绿色照明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本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

经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永川先生持有公司股份90,918,900股。李永川先
生与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李江淮先生为兄弟关系。李永川先生与公司5%以上股东
李潇帆先生、李潇宇先生为叔侄关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
职条件。

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简历
李江淮先生：见本公告“董事长、副董事长的简历”。
米莉女士：1978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漳州市立

达信绿色照明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国际营销事业部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

经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米莉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10,027,350股。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李江淮先生与米莉女士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二人系夫妻关系；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永川先生：见本公告“董事长、副董事长的简历”。
庄莹女士：198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

员。现任厦门理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学专业副教授，本公司独立董事。
经查，庄莹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
任职条件。

邓龙健先生：1988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
党员。曾任厦门建发纸业有限公司法务经理、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高级投资经理、厦门美润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厦门吉相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现任厦门诺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风控负责人、投委会委员，本公司独立董事。

经查，邓龙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
的任职条件。

吴挺竹先生：198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共
党员。曾任厦门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学院博士后、副教授，现任厦门大学电子科学
与技术学院教授、电子科学系主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经查，吴挺竹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
的任职条件。

三、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
李江淮先生：见本公告“董事长、副董事长的简历”。
米莉女士：见本公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简历”。
林友钦先生：1974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

漳州市立达信绿色照明有限公司信息管理中心总监、IoT事业部副总经理。现任本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经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林友钦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2,000股，与公司持股5%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夏成亮先生：197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中级会计
师。曾任漳州市立达信绿色照明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中心总监。现任本公司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经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夏成亮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2,000股，与公司持股5%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四、证券事务代表的简历
陈宇飞女士：198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级经济

师。拥有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任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发展规划部主管、
立达信总裁办高级经理，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经查，陈宇飞女士持有公司股份8,000股，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五、内审负责人的简历
张惠芳女士：197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程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稽核部副理，现任公司稽核部负责人。
经查，张惠芳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000股，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0678 证券简称：襄阳轴承 公告编号：2025-028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25年9月12日以现

场及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9月8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9
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高少兵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1、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向控

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关联董事王汉荣、张向红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2、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2025年9月29日（星期一）下午14：00在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1、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678 证券简称：襄阳轴承 公告编号：2025-031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1、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29日（星期一）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29日9:15一9:25,9:30一11:30 和 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29日9:15-15:00 的任意时间。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6、会议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22日（星期一）7、出席对象：
（1）于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22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8、会议地点：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邓城大道97号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办

公楼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表一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名称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该列打钩的栏目可以投票

√
上述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见同日在《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投票结果。
三、会议登记方法1、会议登记方式：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1）自然人股东：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持股凭证；
（2）代表自然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代理人：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自然人

股东身份证件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
（3）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法定代表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营

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持股凭证；
（4）法定代表人以外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代理人：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加盖公
章）、持股凭证。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可直接到公司进行股权登记，也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其中，以
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请在参会时将相关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交会务人员。2、会议登记时间：2025年9月29日上午 9:30一11:30。3、会议登记地点：

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邓城大道97号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4、股东大会联系人
联 系 人：孟杰
联系电话：0710-3577678、3577209
联系传真：0710-3577203（传真请注明：股东大会登记）
联系地址：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邓城大道97号
邮政编码：4410045、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二。
五、备查文件1．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二日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其行使全部议案的表决权。若本人（单位）对于有关
议案的表决未做出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自行酌情对该议案行使表决权。

本人（单位）对下述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请在相应表决意见栏内划“√”）：

提案编码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名称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投票代码：360678 投票简称：襄轴投票2、填报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

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

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
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1、投票时间：2025年 9月 29日的交易时间，即 2025年 9月 29日 9:15一 9:25,9:30
一11:30 和 13:00一15:00。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9月 29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9月29日下午 15:00。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
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 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
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
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

证券代码：000678 证券简称：襄阳轴承 公告编号：2025-030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1、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境外控股子公司波兰克拉希
尼克滚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波兰工厂”）提供6000万人民币（约3000万兹
罗提）的财务资助，财务资助期限不超过2年，利率不低于国内同期银行贷款利率。2、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由于被资助方波兰工厂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70%，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实施。3、本次财务资助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实质的控制和影响，整
体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近几年来因受俄乌冲突等因素的影响，波兰工厂钢材、电力、天然气等原材料及
能源的采购成本大幅上升，导致企业连续亏损。为扭转波兰工厂的经营状况，公司近
年来先后两次调整了波兰工厂的领导班子，加强了对波兰工厂的日常监管，定期派遣
团队去波兰工厂，了解公司实际情况，帮助其制定完善的经营整改战略。近期波兰工
厂提交了为期两年的整改计划，主要涉及到优化供应链体系，把成本较高的加工工序
转移到中国供应，多渠道增加销售收入和降低采购、人力、能源等成本。

但由于近几年连续亏损，波兰工厂当地银行已不同意对存量贷款展期，目前面临
严重的资金缺口，已经影响到正常生产经营，为保障整改计划的顺利进行，维护生产
经营的稳定，波兰工厂希望股东能够提供6000万人民币（约3000万兹罗提）的资金支
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新增借款抵押。

公司经研究认为，波兰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节点，波兰工厂对海外市场的
拓展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决定在保证襄轴公司正常运营的情况下，全力支持波兰工
厂发展，公司本次拟向控股股东三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环集团”）申请6000
万元贷款，用于向波兰工厂提供6000万人民币（约3000万兹罗提）的财务资助，期限
不超过2年，利率不低于国内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鉴于波兰工厂的股东三环国际（波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环波兰”）为公司控
股股东三环集团的下属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三环波
兰属于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本次财务资助不属于《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主板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2025年9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关联董事王汉荣、张
向红和关联监事聂涛、董安平回避表决。由于被资助方波兰工厂最近一期资产负债
率超过70%，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实施，与
该财务资助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财务资助资金出境事项，尚需报外汇管理部门审批。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1、波兰工厂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波兰克拉希尼克滚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波兰克拉希尼克Fabryczna街6号
注册资本：81,050,000兹罗提（股本8,105,000股，每股面值为10兹罗提）
公司编号：0000051491
税务登记证号码：PL7150200738
经营范围：不同的品种的球轴承、圆锥滚子轴承和圆柱滚子轴承的研发、生 产和

销售；主轴与管件，锻件，冷冲压件生产和由生产及辅助部门提供的广泛服务。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已审计）

41,799.03
28,121.40
13,677.63
42,154.49
-6,097.29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47,312.40
36,416.11
10,896.29
21,492.51
-4,412.20

截止 2025年 6月 30日，波兰工厂资产负债率为 76.97%，公司已累计为波兰工厂
提供了2750万元财务资助，均未到期。波兰工厂近年来没有因为未履行义务或任何
责任而受到处罚或起诉。

波兰工厂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图如下：

2、波兰工厂其他股东基本情况①三环波兰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三环国际（波兰）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4月8日
住所：波兰共和国华沙市Pulawska街324号，邮编：02-819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波兰共和国华沙市
注册资本：100万兹罗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税号）PL7010375142
主营业务：汽车零部件、汽车整车及摩托车、摩托车配件及其修理、机械设备、金

属及金属制品、废料等。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三环波兰为公司控股股东三环集团的下属控股子公司，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其属于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环波兰未按出资额同等比例提供财务资助。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为境外控股子公司波兰工厂提供6000万人民币（约3000万兹罗提）的财

务资助，财务资助期限不超过2年，利率不低于国内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具体借款内
容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与波兰工厂签订借款协议
及相关文件。

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公司为境外控股子公司波兰工厂提供财务资助的资金主要是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和新增借款抵押，为波兰工厂整改方案提供资金支持，以提振银行、供应商、员工等各
方面信心，保障控股子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

本次财务资助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并具体实施，公司将与波兰工厂签
订财务资助合同，跟踪监督资金的使用情况，确保财务资助资金的安全。公司将密切
关注波兰工厂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变化，积极防范风险并根据相关规则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波兰工厂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有效的业务、
资金管理。上述财务资助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波兰
工厂其他股东因未具体参与公司实际经营，未按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财务资助，也未
对本次财务资助提供相关担保等。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波兰工厂提供财务资助，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和新增借款抵押，为波兰工厂整改方案提供资金支持，以提振银行、供应商、员工等各
方面信心，保障控股子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本次被资助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内的控股子公司，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控制范围之内。虽然波兰工厂其他股东未
按出资比例提供相应财务资助，但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有效的财务、投资、融资、资金管
理的风险控制。因此，公司认为提供上述额度的财务资助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本次财务资助主要为波兰工厂提供流动资金和新

增借款抵押支持，公司能够对波兰工厂实施有效的业务、资金管理等风险控制，确保
资金安全。本次借款利率按不低于国内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结算，定价公允合理，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进行表
决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同意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被资助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及时了解其经营和财务状

况，不会对公司的经营及资金安全造成不利影响。本次财务资助按照不低于国内同
期银行贷款利率的标准收取利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该财务资助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之前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并取得
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关联董事在审议时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八、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为875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10.94%，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金额及相关情况。
九、备查文件1、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2、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3、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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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25年9月12日以

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9月8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出席监事 5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聂涛女士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1、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被资助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及时了解其经营和

财务状况，不会对公司的经营及资金安全造成不利影响。本次财务资助按照不低于
国内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标准收取利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该财务资助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之前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并取
得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关联董事在审议时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向控
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关联监事聂涛、董安平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1、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二日


